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7號

原      告  興旺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宗勳  

訴訟代理人  賴忠明律師

被      告  中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英明  

訴訟代理人  陳德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間簽訂之委外經營契約

書第15條第4項約定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民

法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及賠償

其損害（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5日以民事

準備狀追加民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

第148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委外

經營契約之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111學年度中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地下1樓商場整合規劃委外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由被告出租其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下

稱系爭場域）供原告規劃管理及經營，並約定契約期間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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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共10年，租金每月新臺幣（下

同）50,000元、自113年8月1日起後租金調整為每月70,000

元。詎被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中原大學郵局第58號存證信

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指原告有未繳113年8月至10月租金

及同年8月至9月之水電費，並請求原告給付逾期滯納金及稱

原告未提供投保證明等違反系爭契約之情事，預告於113年1

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然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

之租金及公共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原告於112年間即將投保

證明交付予被告，原告並無被告前開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

由。系爭契約原約定經營期間為10年，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

事由而終止，原告裝潢設計系爭場域、採購美食街鐵捲門，

所投注之裝修運營成本2,037,570元，本應分10年攤提，卻

因被告提早終止契約，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

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準用第179條、第4

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每年200,000元、尚

有8年無法履約之投入成本共1,600,000元，並應依系爭契約

第15條第4項約定返還原告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

元，合計1,700,000元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每月支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場域以經營餐飲等項

目，或由原告向第三人收取租金、將場地分租予第三人，原

告並非為被告完成一定工作，亦非由被告給付原告報酬，系

爭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承攬與租賃之混合契約，而係租

賃契約。兩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關係存在，即無無因管理之

適用。又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要求

補償改造費用，故原告自不得主張不當得利；且原告所稱其

整修之物品，亦未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亦無民法第811

條、第816條規定之適用。再以，被告係因原告逾期未繳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租金、水電費及滯納金等，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6款、第15

條第3項第6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

約定，承租人於約滿或解約時須回復原狀，不得要求出租人

賠償，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並無理由；另被告係依系爭契約

第15條第4項第3款沒收原告所繳納之保證金等語，資為抗

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定性為委任及租賃之混合契約：

１、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

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

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

（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法律

所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

混合契約）有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

應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

關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

件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

法規適用，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

適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

法院之職責，與契約之解釋係就契約客體（契約內容所記載

之文字或當事人口頭所使用之語言）及解釋上所參考之資料

（如交易或商業習慣）之探究，以闡明契約內容之真正意

涵，並不相同，自可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租賃、承攬、委任契約之混合契約（見

本院卷第142頁），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為租賃契約，並非承

攬契約，亦非租賃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20

頁）。是以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性質為何？自應先加以

審究，茲判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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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查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系爭契約，契約開宗明義即約定：

「茲甲方（即被告，下同）同意將甲方校內學生活動中心地

下室一樓場域…出租給乙方（即原告，下同）規劃管理及委

託經營，…。第3條約定：「乙方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

營業項目：餐飲、小吃、零食、眼鏡、理髮、超商及零星日

用品等，…分租委外經營廠商由乙方統一管領…」；第10條

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①訂約時一次繳

納保證金100,000元整，契約期滿，於交清房舍設備回復原

狀暨辦清一切手續，扣除應扣除金額後，甲方憑據無息一次

退還，若不足應扣金額乙方應予補足。②租賃經營期間，租

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

甲方，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

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③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

（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

後一週內繳納。…⑥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

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

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實。

⑵、觀諸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除契約名稱及條文中屢有

「委外經營」等字樣外，就「委外經營」之具體內容實際上

僅泛稱：由原告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原告可將場地分租委

外經營，營業項目應與校園生活相關且不得違反法令，分租

委外經營廠商亦由原告統一管領（第3條），肇因原告委外

經營所生之稅務問題，概由原告支付處理（第10條第5

項）、原告及其所僱用工作人員亦與被告無僱傭關係，勞健

保由被告自行投保（第11條第6項）等語，換言之，兩造系

爭契約雖謂被告委託原告經營系爭場域等語，然委託經營之

核心即營業具體內容僅須與校園生活相關，且於不違反法令

之情形下，悉由原告自行決定、盈虧亦由原告自負，被告除

提供系爭場域並按月向原告收取每月租金及原告因營業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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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電等費用以外，其餘業務核心內容均與被告無涉，是被

告實際上未介入原告所營系爭場域之業務，被告之所得利益

亦屬固定。承此，本院認兩造間系爭契約應評價為具有租賃

及委任二種契約性質之混合契約，較符合兩造系爭契約之真

實情狀。因此，有關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原則上依

該系爭契約之內容而決定之，若系爭契約未為約定者，則依

其性質分別適用民法債編有關租賃及委任之相關規定。

３、原告雖主張其須負責「商場整合規劃」，且第2條亦約定：

「乙方場地規劃設計之3D設計立體圖如附件2，需按圖裝潢

施工…」之語，故系爭契約之亦包含有承攬契約之性質等語

（見原告民事準備狀第2項，本院卷第142頁）。然查該條第

1項、第4項亦分別約定：「乙方在經營場域空間之範圍，有

設施、隔間或裝修、改裝等之必要，以書面經甲方同意後，

得委託室內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乙方於交

還經營場域時應會同甲方進行點收，並徵得甲方同意，以現

狀返還狀況良好之租賃空間，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費

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於承租被告系爭場域

之期間，雖可將場地分租予他人經營，但仍應親自獨立經

營，不得轉讓他人經營使用及收取轉讓權利金（第3條、第1

1條第4項約定可資參照），是原告依約須獨立經營，倘有分

租或裝修之必要時，雖得委託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

但非謂原告於經營被告系爭場域時即負有空間設計規劃之義

務。再者，承攬契約除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外，

承攬人亦需聽從定作人之指示，然依兩造前開約定綜合以

觀，原告就系爭契約處理事務，而被告除就衛生管理有一定

之要求以外，原告就其應如何為系爭場域之整合規劃顯有其

獨立性，自與承攬有異，故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亦有承攬之性

質等語，難認可採。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應為合法：

１、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6項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

規定繳納費用：…⑵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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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即被告，下

同），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

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⑶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

費（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

細單後一週內繳納。…⑹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

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

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第16條約定：「乙

方應於經營期間為甲方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

責任保險（甲方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 加食品

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責，簽約時應附

保險單、契約、批單及收據影本壹份交甲方存查，並應逐

年將相關保險資料各一份送甲方收執。」；第15條第3項第

6款、第7款及第4項第3款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

方得終止契約…⑹乙方違反本契約，依本契約規定甲方得終

止契約者。⑺其他經甲方認定嚴重影響本案營運，經命其限

期改善而不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甲方標準且 情節重大

者。」 、「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

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21頁、第25頁）。

２、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水電費均

已繳納，且其已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並無被告所稱終止

系爭契約之事由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欠繳113年10月租

金、113年9、10月水電費及滯納金，且未依約投保，故其以

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當無不法等語，茲判斷如下：

⑴、有否積欠租金部分：　　

①、原告固未否認其迄今確實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之事實（見

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137頁），

然主張係因不確定系爭契約有否合法終止才未繳納，且被告

依系爭存證信函有寬限其至113年10月31日等語（見本院114

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213頁）。惟依系

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每月租金應於當月5日前支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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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21頁），而租金係採先付原則，故113年10月當月

之租金本應於113年10月5日前支付，原告未於前開期日前繳

納，即屬逾期繳納，應可認定。另遍尋系爭存證信函之全部

內容，均無原告所稱被告有寬限原告至113年10月31日再行

繳付10月租金之意旨，而系爭存證信函雖記載：「…為避免

影響已向貴公司繳納10月維護費（租金）之攤商權益，本契

約終止日期寬限至113年10月31日，請貴公司於次日即11月

1日與本校點交委託經營期間所提供之場域、設備及目前各

場地使用情形。…」等語（見該存證信函第5頁，本院卷第4

1頁），然依文義之記載可知被告前開陳述係聲明系爭契約

終止之日期為113年10月31日，並非寬限原告繳納租金之日

期，是原告前開主張，即無可採。

②、又原告主張其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均已繳納等情，

雖據其提出原證11之匯款紀錄、原證12即113年9月租金收款

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51頁），

然被告就租金部分，係主張原告未給付113年10月租金而終

止系爭契約（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本院

卷第138頁），且被告就原告確實有繳納簽約時起至113年9

月間之租金亦未有爭執，僅係主張原告於各期租金均有遲延

繳付因此而生滯納金之情而已（見被告114年6月17日民事答

辯續㈡狀第1頁，本院卷第197頁），是本院就原告已繳付前

開期間之租金部分，自與本件之爭點無涉，而無庸審酌，附

此敘明。

⑵、關於有否欠繳水電費部分：

①、113年8、9月之水電費部分：

　　原告於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先稱：「至於8-9月水

電費，依照原證11的第2頁可知原告在113年10月27日已經將

9月租金連同8、9月水電費84,419元轉帳至被告帳戶」等語

（見本院卷第137頁）；嗣又以114年6月10日民事陳報狀改

稱：「參原證11及原證15，原告收受被告請款單後，同時繳

納9、10月之水電費（參原證15，計算式：14,374+21+11+1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14,419），並連同113年9月之租金70,000元一同匯款予被

告（參原證11第2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另又曾

以114年6月25日民事準備㈡狀主張其未積欠113年9月之水電

費（見本院卷第221頁）。是原告究有無給付或係何時給付

被告113年8、9月水電費一節，確有探究之必要。

②、查被告於113年8月19日於「中原大學×總務學餐」之LINE群

組（下稱系爭群組）中傳送113年8月之水電費單據予原告，

通知原告應予繳納，同年9月11日標註『Joseph Yang』（依

原告所提原證5之LINE對話截圖以觀，『Joseph Yang』應係

原告法定代理人楊宗勳，見本院卷第15頁、第55頁）：「楊

總，9月份租金&8月份水電費還沒繳，麻煩！」；原告公司

人員「金羊羊」於113年9月12日簽收113年9月之水電費明

細，此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群組截圖、113年9月水電費明細及

原告簽收簿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86頁至第292頁），

是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原告本應於接到水電費明

細單後一週內繳納，即原告應於113年8月26日（113年8月19

日+7日）前繳交113年8月之水電費、113年9月19日前（113

年9月12日+7日）繳交113年9月之水電費，合先敘明。

③、原告雖主張其已繳納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並提出原證11

轉帳紀錄截圖、原證15水電費單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17

頁、第183頁）。然據被告於113年11月18日中原大學郵局第

69號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所示，113年8月水電費為281

元、113年9月水電費為548元（見本院卷第80頁），是此部

分金額合計應為829元，而原證15所列之113年9月份電費單2

紙（抬頭分別為：活動中心餐廳廚房公用污水電表及活動中

心小吃部抽油煙機、收費金額分別為0元、14,093元，見本

院卷第183頁），前開收費金額14,093元顯然與前開存證信

函所載829元之金額未符。再對照被告提出之被證13之113年

9月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電費單之本月指數115408即係

原證15單據上之上月指數，是應認被告辯以原證15上所列11

3年9月份（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單據，應為誤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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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13年10月份之電費單等情，當為可採。故原告於113年10

月27日所繳付予被告者應為113年9月租金70,000元及113年1

0月水電費14,419元，並非113年8、9月之水電費，堪可認

定。原告除前開證據以外，復未舉他證以實其確已繳付113

年8、9月電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⑶、關於有否依約保險部分：

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6條所約定之投保義務非為對待給付義

務，且其於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並已提出投保證明予

被告，被告自不得此以主張終止系爭契約等情，固據原告提

出原證6投保紀錄、原證13南山產物商業火災保險單及要保

書、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要保書、原證16明台產

物保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原證17南山產物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原證18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暨食品中毒

責任附加條款、原證19南山產物保險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

院卷第57頁至第59頁、第153頁至第159頁、第185頁至第195

頁、第223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

解。是原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②、關於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6之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台

產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之被保險人為原告（見本院

卷第185頁），且據明台產險於114年7月7日函覆本院謂：該

0801第13PDT00107號保單（即原證16之證明書）之保險期間

為113年4月8日12時至114年4月8日12時止，承保範圍僅限於

原告之餐飲（簡餐糕餅飲料）之產品責任，未包括111年8月

1日至121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承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

管理並受委託經營餐飲、小吃、零食、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

項目所產生之產品責任險。本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故受

益人並未包括中原大學，此有明台產險明新種字第11400010

52號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42頁），是原證

16之產品責任險顯係原告為自己所營之餐飲事業所投保，原

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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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應可認定。

③、關於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3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之保險期間係自11

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本院

卷第156頁、第159頁），而依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產險）於114年7月10日函覆本院：原告有於該公

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號：0000000000、000000000

0），保險期間自111年11月7日至112年11月7日、112年12月

27日至113年12月27日，承保範圍僅包含被保險人即原告因

經營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餐飲業）於桃園市○○區○○路

000號B1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時，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依保

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案保期內皆有加保

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此有南山產險南山保字第11400034

62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43頁至第259頁），是原告雖有為

被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但顯未依系爭契

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即自111年8月1日起至契約

終止之日止均有投保，即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

6日間、112年11月8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間並未為被告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亦可認定。

④、關於商業火災保險部分：　　

　　查原告提出南山產險之火災保險要保書（見本院卷第153

頁）之保險標的物所在位置係桃園市○○區○○路0號（行

政N棟7樓）、被保險人係原告與開南大學，難認與系爭契

約有關。至原證13第155頁之火災保險單之被保險人雖係原

告與被告、保險標的所在位置亦係被告活動中心學生餐廳，

然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

中午12時止，是原告雖有於前開期間為被告投保商業火災保

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內均

有投保，亦堪認定。

⑤、再查，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於系爭群組內通知原告應提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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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外險、火災險、未來興旺食安、食品等保險（見本院卷

第282頁），復於113年9月26日以原總字第1130003418號函

請原告於10月6日前提出經營期間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

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被告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

任險（附加食物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之相關資料（見本

院卷第281頁），該函亦經原告之受僱人「金羊羊」簽收，

此有原告簽收簿在卷（見本院卷第292頁），是原告於被告

催告後仍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給付，已如前述，原

告雖以系爭契約第16條要求原告應投保保險，並非對待給付

義務，且原告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被告以此為由終止

契約，有失公平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然債之關係

中，所謂的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在內，給

付義務可藉由履行請求權，透過給付之訴或不作為之訴達到

履行之目的。而所謂從給付義務係為了準備、確定、支持及

完全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本身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若從

給付義務未被履行時，可能導致主給付成為不正確或是無意

義之履行。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雖非主給付義務，但約定原

告應於經營系爭場域期間內投保，顯屬支持履行主給付義務

之具有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且被告並非單以原告未依約投

保即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自難謂有何顯失公平之處，

是原告前開所辯，亦無可採。

⑷、關於滯納金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須向其他分租委外廠商收取租金，收齊後始交

付予被告，故時常受分租委外廠商拖延繳納影響付款期間，

證人段台國向原告稱「沒關係，儘快繳納即可」，應認被告

以言詞表明不追究滯納金，自不得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等

語（見本院卷第221頁），並舉證人段台國為證，但被告否

認之，且據被告之事務組組長即證人段台國到庭具結證稱：

伊未同意原告晚繳租金、水電費，伊也沒有立場代表學校同

意原告晚繳或不繳，原告111年8月至113年10月之租金每個

月都晚繳，水電費有80％晚繳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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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頁）。是依證人段台國之前開證詞，尚不能證明被告有同

意原告遲繳租金、水電費或滯納金之情，且由原告提出之律

師函、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原證9、原證14，見本院卷

第65頁至第68頁、第161頁至第163頁）之內容中，原告亦未

曾主張被告有同意其緩繳租金、水電費，甚而不追究滯納金

之情，是原告既未能就此再舉他證以實其說，原告此部分主

張，難信屬實。

⑸、原告雖再以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係約定連續2期未繳，始能

終止契約等語，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10條係

約定：「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

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

方得逕行解約…。」（見本院卷第21頁），依其文義解釋，

所謂「前各項金額」應係指第10條第1項之保證金、第2項之

各期租金、第3項之水費、電費、瓦斯費及電話費而言，且

僅約定「達2個月」，並無約定「連續」未繳始得解約；遑

論原告確已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及連續未繳納2期113年8月

及113年9月之水電費，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

認有理由。

⑹、承此，被告以原告積欠113年10月租金及113年8、9月之水電

費，且未依第16條約定投保等為由，於113年10月21日以系

爭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原

告於同日收受，此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33

頁至第4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於113年10月31

日終止系爭契約，即屬合法，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之效力業已

已合法終止，當屬有據。

㈢、系爭契約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

１、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或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

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固為民法

247條之1第2款、第4款所明定。惟該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乃

鑑於我國國情及工商發展之現況，經濟上強者所預定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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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他方每無磋商變更之餘地，為使社會大眾普遍知法、

守法，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列舉4款

有關他方當事人利害之約定，而為原則上之規定，明定「附

合契約」之意義，及各款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時，其約定

為無效。又該條第2款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應

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

餘地而言，而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

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

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可資參

照）。

２、查系爭契約乃經兩造合意內容訂立，且原告自承其係參與被

告學生餐廳之評選，由原告及其他廠商向被告簡報後，由被

告選定其為得標廠商（見原告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第4頁，

本院卷第296頁），足見系爭契約既係採公開招標程序，原

告自得就被告之採購內容及契約文件進行評估考慮，而依本

身意願參與投標，系爭契約雖約定原告於前2年不得更換原

已承租之店家或調漲原來租金，然被告既已於此段期間給予

原告較第3年起較低之租金即每月50,000元（113年8月1日起

為每月70,000元），顯難認有何加重原告契約責任，或係將

前手之契約義務加諸於原告負擔之處。至系爭契約第10條第

6項約定原告如達2個月未繳納每月租金、水費、電費等，被

告即得逕行解約等條款，既已明訂於系爭契約內並業經原告

用印確認，足證系爭契約確由原告評估相關利弊得失後基於

其自由意志始為締約。況原告之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以

經營餐館業等為業務，且其除於被告學校經營學生餐廳以

外，尚於開南大學經營學生餐廳，此有其公司之基本資料及

原告自行提出之開南大學要保書在卷（見本院卷第176頁至

第178頁、第153頁），是原告對於此種大專院校委外經營學

生餐廳之契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自當知之甚稔。原告雖以

其投入2,000,000元鉅額之裝修成本後，被告僅因其未繳納1

13年8、9月水電費共829元即主張終止契約，顯有悖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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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云云，然查原告自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111年8月起至11

3年10月被告終止時止，每月應繳之租金及水電費均有遲繳

之情形，逾期天數甚有高達97天者，因此而生之滯納金原告

亦全然未為繳付，此有被告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0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定型

化契約，且就權利義務分擔明顯有失公平，嚴重減輕預定契

約條款之被告責任，加重原告責任，限制原告自由選擇入駐

租客、負擔租金之權益，兩造簽約時地位不相等，前開約定

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

至第147頁、第149頁、第217頁），殊無足取。

㈣、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431條第1項、第511條但書、第816

條準用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損害，為無理

由：　　

１、按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

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

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

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6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所謂無因管理，係指無法律上之義務，而為他人

管理事務之行為而言，且管理他人事務，應有為他人利益之

意思始足當之。本件原告係為履行系爭契約而為投注裝修營

運之成本，顯係履行法律上之義務，亦難謂原告有為他人利

益之意思而為管理，應不成立無因管理，是原告依民法第17

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即無可採。

２、次按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

者，如出租人知其情事而不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

時，應償還其費用；又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

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

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431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分別定有明文。然查，系

爭契約第8條亦約定：「甲方指定之經營場域…其餘經營所

需非固著之佈置、設備、器具，概經甲方同意由乙方自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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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乙方認為甲方之設備有改造之必要時或乙方如需添購

固定設備及器具，應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後為之，改造費用

由乙方負責，契約存續期間或期滿或提前解約時，乙方應負

責將改造部份及經營所佈置、設備、器具清除，經營區回收

後恢復原狀，或徵得甲方同意予以保留，不得要求向甲方提

出改造費用等補償。」（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1頁）。可知

兩造所訂立之系爭契約，不但約明乙方即原告之經營期間應

自費設置經營場域所需費用，並且於期滿或終止系爭契約原

告返還經營場域時，原告亦應負責將改造部分及經營所佈置

等清除，將經營場域回復原狀等情，堪認兩造已以前開特約

之約定排除民法第431條所定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最高

法院29年渝上字第1542號裁判意旨參照）。且原告於本件所

主張系爭場域之建置行為，縱有發生動產添附於被告學生活

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而於客觀上使系爭場域價值增加之

情事，然依前述特約，仍不得請求被告償還費用，是自無從

再依民法816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添附之不當得

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可採。

３、至原告另以民法第511條主張工作未完成前，被告應賠償承

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無承攬之

性質，已詳如前述（詳見本院之判斷第㈠項第⒊點所

示），是原告自無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之可能，是原告依

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洵屬無據。

㈤、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00,000元

保證金，為無理由：

１、按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⒉契約因第㈡款而終止

者，乙方得向甲方請求退還未經營期間之租金及全部保證

金…。⒊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

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見本院卷第25頁）。

２、查被告既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因可歸責原告之事

由」而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被告自得依前開第15

條第4項第3款之約定沒收原告於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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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是原告以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2款之約定請求被

告返還保證金100,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本件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

第1項、第816條、第43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700,000

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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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7號
原      告  興旺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勳  
訴訟代理人  賴忠明律師
被      告  中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英明  
訴訟代理人  陳德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間簽訂之委外經營契約書第15條第4項約定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民法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及賠償其損害（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5日以民事準備狀追加民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48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委外經營契約之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111學年度中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地下1樓商場整合規劃委外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出租其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下稱系爭場域）供原告規劃管理及經營，並約定契約期間自11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共10年，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0元、自113年8月1日起後租金調整為每月70,000元。詎被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中原大學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指原告有未繳113年8月至10月租金及同年8月至9月之水電費，並請求原告給付逾期滯納金及稱原告未提供投保證明等違反系爭契約之情事，預告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然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公共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原告於112年間即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原告並無被告前開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由。系爭契約原約定經營期間為10年，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終止，原告裝潢設計系爭場域、採購美食街鐵捲門，所投注之裝修運營成本2,037,570元，本應分10年攤提，卻因被告提早終止契約，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準用第179條、第4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每年200,000元、尚有8年無法履約之投入成本共1,600,000元，並應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返還原告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元，合計1,700,000元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每月支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場域以經營餐飲等項目，或由原告向第三人收取租金、將場地分租予第三人，原告並非為被告完成一定工作，亦非由被告給付原告報酬，系爭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承攬與租賃之混合契約，而係租賃契約。兩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關係存在，即無無因管理之適用。又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要求補償改造費用，故原告自不得主張不當得利；且原告所稱其整修之物品，亦未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亦無民法第811條、第816條規定之適用。再以，被告係因原告逾期未繳納租金、水電費及滯納金等，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6款、第15條第3項第6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承租人於約滿或解約時須回復原狀，不得要求出租人賠償，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並無理由；另被告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3款沒收原告所繳納之保證金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定性為委任及租賃之混合契約：
１、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法律所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混合契約）有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應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關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法規適用，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院之職責，與契約之解釋係就契約客體（契約內容所記載之文字或當事人口頭所使用之語言）及解釋上所參考之資料（如交易或商業習慣）之探究，以闡明契約內容之真正意涵，並不相同，自可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租賃、承攬、委任契約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42頁），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為租賃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租賃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20頁）。是以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性質為何？自應先加以審究，茲判斷如下：
⑴、查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系爭契約，契約開宗明義即約定：「茲甲方（即被告，下同）同意將甲方校內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一樓場域…出租給乙方（即原告，下同）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第3條約定：「乙方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營業項目：餐飲、小吃、零食、眼鏡、理髮、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分租委外經營廠商由乙方統一管領…」；第10條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①訂約時一次繳納保證金100,000元整，契約期滿，於交清房舍設備回復原狀暨辦清一切手續，扣除應扣除金額後，甲方憑據無息一次退還，若不足應扣金額乙方應予補足。②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③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⑥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除契約名稱及條文中屢有「委外經營」等字樣外，就「委外經營」之具體內容實際上僅泛稱：由原告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原告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營業項目應與校園生活相關且不得違反法令，分租委外經營廠商亦由原告統一管領（第3條），肇因原告委外經營所生之稅務問題，概由原告支付處理（第10條第5項）、原告及其所僱用工作人員亦與被告無僱傭關係，勞健保由被告自行投保（第11條第6項）等語，換言之，兩造系爭契約雖謂被告委託原告經營系爭場域等語，然委託經營之核心即營業具體內容僅須與校園生活相關，且於不違反法令之情形下，悉由原告自行決定、盈虧亦由原告自負，被告除提供系爭場域並按月向原告收取每月租金及原告因營業所生之水電等費用以外，其餘業務核心內容均與被告無涉，是被告實際上未介入原告所營系爭場域之業務，被告之所得利益亦屬固定。承此，本院認兩造間系爭契約應評價為具有租賃及委任二種契約性質之混合契約，較符合兩造系爭契約之真實情狀。因此，有關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原則上依該系爭契約之內容而決定之，若系爭契約未為約定者，則依其性質分別適用民法債編有關租賃及委任之相關規定。
３、原告雖主張其須負責「商場整合規劃」，且第2條亦約定：「乙方場地規劃設計之3D設計立體圖如附件2，需按圖裝潢施工…」之語，故系爭契約之亦包含有承攬契約之性質等語（見原告民事準備狀第2項，本院卷第142頁）。然查該條第1項、第4項亦分別約定：「乙方在經營場域空間之範圍，有設施、隔間或裝修、改裝等之必要，以書面經甲方同意後，得委託室內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乙方於交還經營場域時應會同甲方進行點收，並徵得甲方同意，以現狀返還狀況良好之租賃空間，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於承租被告系爭場域之期間，雖可將場地分租予他人經營，但仍應親自獨立經營，不得轉讓他人經營使用及收取轉讓權利金（第3條、第11條第4項約定可資參照），是原告依約須獨立經營，倘有分租或裝修之必要時，雖得委託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但非謂原告於經營被告系爭場域時即負有空間設計規劃之義務。再者，承攬契約除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外，承攬人亦需聽從定作人之指示，然依兩造前開約定綜合以觀，原告就系爭契約處理事務，而被告除就衛生管理有一定之要求以外，原告就其應如何為系爭場域之整合規劃顯有其獨立性，自與承攬有異，故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亦有承攬之性質等語，難認可採。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應為合法：
１、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6項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⑵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即被告，下同），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⑶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⑹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第16條約定：「乙方應於經營期間為甲方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甲方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 加食品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責，簽約時應附保險單、契約、批單及收據影本壹份交甲方存查，並應逐年將相關保險資料各一份送甲方收執。」；第15條第3項第6款、第7款及第4項第3款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得終止契約…⑹乙方違反本契約，依本契約規定甲方得終止契約者。⑺其他經甲方認定嚴重影響本案營運，經命其限期改善而不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甲方標準且 情節重大者。」 、「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頁、第25頁）。
２、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其已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並無被告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由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欠繳113年10月租金、113年9、10月水電費及滯納金，且未依約投保，故其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當無不法等語，茲判斷如下：
⑴、有否積欠租金部分：　　
①、原告固未否認其迄今確實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之事實（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137頁），然主張係因不確定系爭契約有否合法終止才未繳納，且被告依系爭存證信函有寬限其至113年10月31日等語（見本院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213頁）。惟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每月租金應於當月5日前支付（見本院卷第21頁），而租金係採先付原則，故113年10月當月之租金本應於113年10月5日前支付，原告未於前開期日前繳納，即屬逾期繳納，應可認定。另遍尋系爭存證信函之全部內容，均無原告所稱被告有寬限原告至113年10月31日再行繳付10月租金之意旨，而系爭存證信函雖記載：「…為避免影響已向貴公司繳納10月維護費（租金）之攤商權益，本契約終止日期寬限至113年10月31日，請貴公司於次日即11月1日與本校點交委託經營期間所提供之場域、設備及目前各場地使用情形。…」等語（見該存證信函第5頁，本院卷第41頁），然依文義之記載可知被告前開陳述係聲明系爭契約終止之日期為113年10月31日，並非寬限原告繳納租金之日期，是原告前開主張，即無可採。
②、又原告主張其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均已繳納等情，雖據其提出原證11之匯款紀錄、原證12即113年9月租金收款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51頁），然被告就租金部分，係主張原告未給付113年10月租金而終止系爭契約（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本院卷第138頁），且被告就原告確實有繳納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間之租金亦未有爭執，僅係主張原告於各期租金均有遲延繳付因此而生滯納金之情而已（見被告114年6月17日民事答辯續㈡狀第1頁，本院卷第197頁），是本院就原告已繳付前開期間之租金部分，自與本件之爭點無涉，而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⑵、關於有否欠繳水電費部分：
①、113年8、9月之水電費部分：
　　原告於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先稱：「至於8-9月水電費，依照原證11的第2頁可知原告在113年10月27日已經將9月租金連同8、9月水電費84,419元轉帳至被告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7頁）；嗣又以114年6月10日民事陳報狀改稱：「參原證11及原證15，原告收受被告請款單後，同時繳納9、10月之水電費（參原證15，計算式：14,374+21+11+13=14,419），並連同113年9月之租金70,000元一同匯款予被告（參原證11第2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另又曾以114年6月25日民事準備㈡狀主張其未積欠113年9月之水電費（見本院卷第221頁）。是原告究有無給付或係何時給付被告113年8、9月水電費一節，確有探究之必要。
②、查被告於113年8月19日於「中原大學×總務學餐」之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中傳送113年8月之水電費單據予原告，通知原告應予繳納，同年9月11日標註『Joseph Yang』（依原告所提原證5之LINE對話截圖以觀，『Joseph Yang』應係原告法定代理人楊宗勳，見本院卷第15頁、第55頁）：「楊總，9月份租金&8月份水電費還沒繳，麻煩！」；原告公司人員「金羊羊」於113年9月12日簽收113年9月之水電費明細，此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群組截圖、113年9月水電費明細及原告簽收簿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86頁至第292頁），是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原告本應於接到水電費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即原告應於113年8月26日（113年8月19日+7日）前繳交113年8月之水電費、113年9月19日前（113年9月12日+7日）繳交113年9月之水電費，合先敘明。
③、原告雖主張其已繳納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並提出原證11轉帳紀錄截圖、原證15水電費單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17頁、第183頁）。然據被告於113年11月18日中原大學郵局第69號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所示，113年8月水電費為281元、113年9月水電費為548元（見本院卷第80頁），是此部分金額合計應為829元，而原證15所列之113年9月份電費單2紙（抬頭分別為：活動中心餐廳廚房公用污水電表及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收費金額分別為0元、14,093元，見本院卷第183頁），前開收費金額14,093元顯然與前開存證信函所載829元之金額未符。再對照被告提出之被證13之113年9月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電費單之本月指數115408即係原證15單據上之上月指數，是應認被告辯以原證15上所列113年9月份（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單據，應為誤繕，實為113年10月份之電費單等情，當為可採。故原告於113年10月27日所繳付予被告者應為113年9月租金70,000元及113年10月水電費14,419元，並非113年8、9月之水電費，堪可認定。原告除前開證據以外，復未舉他證以實其確已繳付113年8、9月電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⑶、關於有否依約保險部分：
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6條所約定之投保義務非為對待給付義務，且其於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並已提出投保證明予被告，被告自不得此以主張終止系爭契約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原證6投保紀錄、原證13南山產物商業火災保險單及要保書、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要保書、原證16明台產物保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原證17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原證18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暨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原證19南山產物保險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7頁至第59頁、第153頁至第159頁、第185頁至第195頁、第223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原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②、關於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6之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台產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之被保險人為原告（見本院卷第185頁），且據明台產險於114年7月7日函覆本院謂：該0801第13PDT00107號保單（即原證16之證明書）之保險期間為113年4月8日12時至114年4月8日12時止，承保範圍僅限於原告之餐飲（簡餐糕餅飲料）之產品責任，未包括11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承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管理並受委託經營餐飲、小吃、零食、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項目所產生之產品責任險。本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故受益人並未包括中原大學，此有明台產險明新種字第1140001052號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42頁），是原證16之產品責任險顯係原告為自己所營之餐飲事業所投保，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應可認定。
③、關於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3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之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本院卷第156頁、第159頁），而依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於114年7月10日函覆本院：原告有於該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號：0000000000、0000000000），保險期間自111年11月7日至112年11月7日、112年12月27日至113年12月27日，承保範圍僅包含被保險人即原告因經營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餐飲業）於桃園市○○區○○路000號B1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時，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案保期內皆有加保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此有南山產險南山保字第1140003462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43頁至第259頁），是原告雖有為被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即自111年8月1日起至契約終止之日止均有投保，即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6日間、112年11月8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間並未為被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亦可認定。
④、關於商業火災保險部分：　　
　　查原告提出南山產險之火災保險要保書（見本院卷第153頁）之保險標的物所在位置係桃園市○○區○○路0號（行政N棟7樓）、被保險人係原告與開南大學，難認與系爭契約有關。至原證13第155頁之火災保險單之被保險人雖係原告與被告、保險標的所在位置亦係被告活動中心學生餐廳，然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是原告雖有於前開期間為被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內均有投保，亦堪認定。
⑤、再查，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於系爭群組內通知原告應提出公共意外險、火災險、未來興旺食安、食品等保險（見本院卷第282頁），復於113年9月26日以原總字第1130003418號函請原告於10月6日前提出經營期間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被告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物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281頁），該函亦經原告之受僱人「金羊羊」簽收，此有原告簽收簿在卷（見本院卷第292頁），是原告於被告催告後仍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給付，已如前述，原告雖以系爭契約第16條要求原告應投保保險，並非對待給付義務，且原告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被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有失公平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然債之關係中，所謂的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在內，給付義務可藉由履行請求權，透過給付之訴或不作為之訴達到履行之目的。而所謂從給付義務係為了準備、確定、支持及完全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本身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若從給付義務未被履行時，可能導致主給付成為不正確或是無意義之履行。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雖非主給付義務，但約定原告應於經營系爭場域期間內投保，顯屬支持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且被告並非單以原告未依約投保即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自難謂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原告前開所辯，亦無可採。
⑷、關於滯納金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須向其他分租委外廠商收取租金，收齊後始交付予被告，故時常受分租委外廠商拖延繳納影響付款期間，證人段台國向原告稱「沒關係，儘快繳納即可」，應認被告以言詞表明不追究滯納金，自不得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並舉證人段台國為證，但被告否認之，且據被告之事務組組長即證人段台國到庭具結證稱：伊未同意原告晚繳租金、水電費，伊也沒有立場代表學校同意原告晚繳或不繳，原告111年8月至113年10月之租金每個月都晚繳，水電費有80％晚繳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74頁）。是依證人段台國之前開證詞，尚不能證明被告有同意原告遲繳租金、水電費或滯納金之情，且由原告提出之律師函、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原證9、原證14，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68頁、第161頁至第163頁）之內容中，原告亦未曾主張被告有同意其緩繳租金、水電費，甚而不追究滯納金之情，是原告既未能就此再舉他證以實其說，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⑸、原告雖再以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係約定連續2期未繳，始能終止契約等語，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10條係約定：「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見本院卷第21頁），依其文義解釋，所謂「前各項金額」應係指第10條第1項之保證金、第2項之各期租金、第3項之水費、電費、瓦斯費及電話費而言，且僅約定「達2個月」，並無約定「連續」未繳始得解約；遑論原告確已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及連續未繳納2期113年8月及113年9月之水電費，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認有理由。
⑹、承此，被告以原告積欠113年10月租金及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且未依第16條約定投保等為由，於113年10月21日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於同日收受，此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4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即屬合法，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之效力業已已合法終止，當屬有據。
㈢、系爭契約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
１、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或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固為民法247條之1第2款、第4款所明定。惟該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乃鑑於我國國情及工商發展之現況，經濟上強者所預定之契約條款，他方每無磋商變更之餘地，為使社會大眾普遍知法、守法，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列舉4款有關他方當事人利害之約定，而為原則上之規定，明定「附合契約」之意義，及各款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時，其約定為無效。又該條第2款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應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而言，而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可資參照）。
２、查系爭契約乃經兩造合意內容訂立，且原告自承其係參與被告學生餐廳之評選，由原告及其他廠商向被告簡報後，由被告選定其為得標廠商（見原告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第4頁，本院卷第296頁），足見系爭契約既係採公開招標程序，原告自得就被告之採購內容及契約文件進行評估考慮，而依本身意願參與投標，系爭契約雖約定原告於前2年不得更換原已承租之店家或調漲原來租金，然被告既已於此段期間給予原告較第3年起較低之租金即每月50,000元（113年8月1日起為每月70,000元），顯難認有何加重原告契約責任，或係將前手之契約義務加諸於原告負擔之處。至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約定原告如達2個月未繳納每月租金、水費、電費等，被告即得逕行解約等條款，既已明訂於系爭契約內並業經原告用印確認，足證系爭契約確由原告評估相關利弊得失後基於其自由意志始為締約。況原告之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以經營餐館業等為業務，且其除於被告學校經營學生餐廳以外，尚於開南大學經營學生餐廳，此有其公司之基本資料及原告自行提出之開南大學要保書在卷（見本院卷第176頁至第178頁、第153頁），是原告對於此種大專院校委外經營學生餐廳之契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自當知之甚稔。原告雖以其投入2,000,000元鉅額之裝修成本後，被告僅因其未繳納113年8、9月水電費共829元即主張終止契約，顯有悖於比例原則云云，然查原告自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111年8月起至113年10月被告終止時止，每月應繳之租金及水電費均有遲繳之情形，逾期天數甚有高達97天者，因此而生之滯納金原告亦全然未為繳付，此有被告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0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且就權利義務分擔明顯有失公平，嚴重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被告責任，加重原告責任，限制原告自由選擇入駐租客、負擔租金之權益，兩造簽約時地位不相等，前開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至第147頁、第149頁、第217頁），殊無足取。
㈣、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431條第1項、第511條但書、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損害，為無理由：　　
１、按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無因管理，係指無法律上之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之行為而言，且管理他人事務，應有為他人利益之意思始足當之。本件原告係為履行系爭契約而為投注裝修營運之成本，顯係履行法律上之義務，亦難謂原告有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為管理，應不成立無因管理，是原告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即無可採。
２、次按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如出租人知其情事而不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時，應償還其費用；又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其價額。民法第431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分別定有明文。然查，系爭契約第8條亦約定：「甲方指定之經營場域…其餘經營所需非固著之佈置、設備、器具，概經甲方同意由乙方自費設置。…乙方認為甲方之設備有改造之必要時或乙方如需添購固定設備及器具，應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後為之，改造費用由乙方負責，契約存續期間或期滿或提前解約時，乙方應負責將改造部份及經營所佈置、設備、器具清除，經營區回收後恢復原狀，或徵得甲方同意予以保留，不得要求向甲方提出改造費用等補償。」（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1頁）。可知兩造所訂立之系爭契約，不但約明乙方即原告之經營期間應自費設置經營場域所需費用，並且於期滿或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返還經營場域時，原告亦應負責將改造部分及經營所佈置等清除，將經營場域回復原狀等情，堪認兩造已以前開特約之約定排除民法第431條所定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1542號裁判意旨參照）。且原告於本件所主張系爭場域之建置行為，縱有發生動產添附於被告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而於客觀上使系爭場域價值增加之情事，然依前述特約，仍不得請求被告償還費用，是自無從再依民法816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添附之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可採。
３、至原告另以民法第511條主張工作未完成前，被告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無承攬之性質，已詳如前述（詳見本院之判斷第㈠項第⒊點所示），是原告自無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之可能，是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洵屬無據。
㈤、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00,000元保證金，為無理由：
１、按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⒉契約因第㈡款而終止者，乙方得向甲方請求退還未經營期間之租金及全部保證金…。⒊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見本院卷第25頁）。
２、查被告既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因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被告自得依前開第15條第4項第3款之約定沒收原告於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元，是原告以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2款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100,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本件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第43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7號

原      告  興旺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勳  

訴訟代理人  賴忠明律師

被      告  中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英明  

訴訟代理人  陳德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間簽訂之委外經營契約

    書第15條第4項約定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民

    法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及賠償

    其損害（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5日以民事

    準備狀追加民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

    第148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委外

    經營契約之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111學年度中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地

    下1樓商場整合規劃委外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由被告出租其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下稱系爭

    場域）供原告規劃管理及經營，並約定契約期間自111年8月

    1日至121年7月31日共10年，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

    0元、自113年8月1日起後租金調整為每月70,000元。詎被告

    於113年10月21日以中原大學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

    爭存證信函）指原告有未繳113年8月至10月租金及同年8月

    至9月之水電費，並請求原告給付逾期滯納金及稱原告未提

    供投保證明等違反系爭契約之情事，預告於113年10月31日

    終止系爭契約。然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

    及公共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原告於112年間即將投保證明交

    付予被告，原告並無被告前開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由。系

    爭契約原約定經營期間為10年，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

    終止，原告裝潢設計系爭場域、採購美食街鐵捲門，所投注

    之裝修運營成本2,037,570元，本應分10年攤提，卻因被告

    提早終止契約，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

    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準用第179條、第431條第

    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每年200,000元、尚有8年

    無法履約之投入成本共1,600,000元，並應依系爭契約第15

    條第4項約定返還原告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元，合

    計1,700,000元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每月支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場域以經營餐飲等項目

    ，或由原告向第三人收取租金、將場地分租予第三人，原告

    並非為被告完成一定工作，亦非由被告給付原告報酬，系爭

    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承攬與租賃之混合契約，而係租賃

    契約。兩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關係存在，即無無因管理之適

    用。又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要求補

    償改造費用，故原告自不得主張不當得利；且原告所稱其整

    修之物品，亦未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亦無民法第811條

    、第816條規定之適用。再以，被告係因原告逾期未繳納租

    金、水電費及滯納金等，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6款、第15條

    第3項第6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

    定，承租人於約滿或解約時須回復原狀，不得要求出租人賠

    償，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並無理由；另被告係依系爭契約第

    15條第4項第3款沒收原告所繳納之保證金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定性為委任及租賃之混合契約：

１、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

    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

    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

    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法律所

    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混

    合契約）有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應

    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關

    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

    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法

    規適用，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

    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

    院之職責，與契約之解釋係就契約客體（契約內容所記載之

    文字或當事人口頭所使用之語言）及解釋上所參考之資料（

    如交易或商業習慣）之探究，以闡明契約內容之真正意涵，

    並不相同，自可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最高法

    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租賃、承攬、委任契約之混合契約（見

    本院卷第142頁），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為租賃契約，並非承

    攬契約，亦非租賃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20頁）

    。是以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性質為何？自應先加以審究

    ，茲判斷如下：

⑴、查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系爭契約，契約開宗明義即約定：

    「茲甲方（即被告，下同）同意將甲方校內學生活動中心地

    下室一樓場域…出租給乙方（即原告，下同）規劃管理及委

    託經營，…。第3條約定：「乙方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營

    業項目：餐飲、小吃、零食、眼鏡、理髮、超商及零星日用

    品等，…分租委外經營廠商由乙方統一管領…」；第10條約定

    ：「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①訂約時一次繳納保

    證金100,000元整，契約期滿，於交清房舍設備回復原狀暨

    辦清一切手續，扣除應扣除金額後，甲方憑據無息一次退還

    ，若不足應扣金額乙方應予補足。②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

    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

    ，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

    ，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③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

    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

    週內繳納。…⑥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

    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

    甲方得逕行解約…」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

    第19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除契約名稱及條文中屢有「

    委外經營」等字樣外，就「委外經營」之具體內容實際上僅

    泛稱：由原告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原告可將場地分租委外

    經營，營業項目應與校園生活相關且不得違反法令，分租委

    外經營廠商亦由原告統一管領（第3條），肇因原告委外經

    營所生之稅務問題，概由原告支付處理（第10條第5項）、

    原告及其所僱用工作人員亦與被告無僱傭關係，勞健保由被

    告自行投保（第11條第6項）等語，換言之，兩造系爭契約

    雖謂被告委託原告經營系爭場域等語，然委託經營之核心即

    營業具體內容僅須與校園生活相關，且於不違反法令之情形

    下，悉由原告自行決定、盈虧亦由原告自負，被告除提供系

    爭場域並按月向原告收取每月租金及原告因營業所生之水電

    等費用以外，其餘業務核心內容均與被告無涉，是被告實際

    上未介入原告所營系爭場域之業務，被告之所得利益亦屬固

    定。承此，本院認兩造間系爭契約應評價為具有租賃及委任

    二種契約性質之混合契約，較符合兩造系爭契約之真實情狀

    。因此，有關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原則上依該系爭

    契約之內容而決定之，若系爭契約未為約定者，則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民法債編有關租賃及委任之相關規定。

３、原告雖主張其須負責「商場整合規劃」，且第2條亦約定：「

    乙方場地規劃設計之3D設計立體圖如附件2，需按圖裝潢施

    工…」之語，故系爭契約之亦包含有承攬契約之性質等語（

    見原告民事準備狀第2項，本院卷第142頁）。然查該條第1

    項、第4項亦分別約定：「乙方在經營場域空間之範圍，有

    設施、隔間或裝修、改裝等之必要，以書面經甲方同意後，

    得委託室內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乙方於交

    還經營場域時應會同甲方進行點收，並徵得甲方同意，以現

    狀返還狀況良好之租賃空間，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費用

    」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於承租被告系爭場域之

    期間，雖可將場地分租予他人經營，但仍應親自獨立經營，

    不得轉讓他人經營使用及收取轉讓權利金（第3條、第11條

    第4項約定可資參照），是原告依約須獨立經營，倘有分租

    或裝修之必要時，雖得委託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但

    非謂原告於經營被告系爭場域時即負有空間設計規劃之義務

    。再者，承攬契約除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外，承

    攬人亦需聽從定作人之指示，然依兩造前開約定綜合以觀，

    原告就系爭契約處理事務，而被告除就衛生管理有一定之要

    求以外，原告就其應如何為系爭場域之整合規劃顯有其獨立

    性，自與承攬有異，故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亦有承攬之性質等

    語，難認可採。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應為合法：

１、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6項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

    規定繳納費用：…⑵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

    ，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即被告，下同）

    ，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

    ，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⑶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

    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

    週內繳納。…⑹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

    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

    甲方得逕行解約…。」；第16條約定：「乙方應於經營期間

    為甲方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甲方

    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 加食品中毒險）及商業

    火災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責，簽約時應附保險單、契約、

    批單及收據影本壹份交甲方存查，並應逐年將相關保險資料

    各一份送甲方收執。」；第15條第3項第6款、第7款及第4項

    第3款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得終止契約…⑹乙

    方違反本契約，依本契約規定甲方得終止契約者。⑺其他經

    甲方認定嚴重影響本案營運，經命其限期改善而不改善或經

    改善仍不符甲方標準且 情節重大者。」 、「契約因第㈢款

    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

    …」，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頁、第25頁）。

２、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水電費均已

    繳納，且其已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並無被告所稱終止系

    爭契約之事由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欠繳113年10月租金、1

    13年9、10月水電費及滯納金，且未依約投保，故其以此為

    由終止系爭契約，當無不法等語，茲判斷如下：

⑴、有否積欠租金部分：　　

①、原告固未否認其迄今確實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之事實（見本

    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137頁），然

    主張係因不確定系爭契約有否合法終止才未繳納，且被告依

    系爭存證信函有寬限其至113年10月31日等語（見本院114年

    6月2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213頁）。惟依系爭

    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每月租金應於當月5日前支付（見本

    院卷第21頁），而租金係採先付原則，故113年10月當月之

    租金本應於113年10月5日前支付，原告未於前開期日前繳納

    ，即屬逾期繳納，應可認定。另遍尋系爭存證信函之全部內

    容，均無原告所稱被告有寬限原告至113年10月31日再行繳

    付10月租金之意旨，而系爭存證信函雖記載：「…為避免影

    響已向貴公司繳納10月維護費（租金）之攤商權益，本契約

    終止日期寬限至113年10月31日，請貴公司於次日即11月1日

    與本校點交委託經營期間所提供之場域、設備及目前各場地

    使用情形。…」等語（見該存證信函第5頁，本院卷第41頁）

    ，然依文義之記載可知被告前開陳述係聲明系爭契約終止之

    日期為113年10月31日，並非寬限原告繳納租金之日期，是

    原告前開主張，即無可採。

②、又原告主張其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均已繳納等情，

    雖據其提出原證11之匯款紀錄、原證12即113年9月租金收款

    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51頁），

    然被告就租金部分，係主張原告未給付113年10月租金而終

    止系爭契約（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本院

    卷第138頁），且被告就原告確實有繳納簽約時起至113年9

    月間之租金亦未有爭執，僅係主張原告於各期租金均有遲延

    繳付因此而生滯納金之情而已（見被告114年6月17日民事答

    辯續㈡狀第1頁，本院卷第197頁），是本院就原告已繳付前

    開期間之租金部分，自與本件之爭點無涉，而無庸審酌，附

    此敘明。

⑵、關於有否欠繳水電費部分：

①、113年8、9月之水電費部分：

　　原告於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先稱：「至於8-9月水

    電費，依照原證11的第2頁可知原告在113年10月27日已經將

    9月租金連同8、9月水電費84,419元轉帳至被告帳戶」等語

    （見本院卷第137頁）；嗣又以114年6月10日民事陳報狀改

    稱：「參原證11及原證15，原告收受被告請款單後，同時繳

    納9、10月之水電費（參原證15，計算式：14,374+21+11+13

    =14,419），並連同113年9月之租金70,000元一同匯款予被

    告（參原證11第2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另又曾

    以114年6月25日民事準備㈡狀主張其未積欠113年9月之水電

    費（見本院卷第221頁）。是原告究有無給付或係何時給付

    被告113年8、9月水電費一節，確有探究之必要。

②、查被告於113年8月19日於「中原大學×總務學餐」之LINE群組

    （下稱系爭群組）中傳送113年8月之水電費單據予原告，通

    知原告應予繳納，同年9月11日標註『Joseph Yang』（依原告

    所提原證5之LINE對話截圖以觀，『Joseph Yang』應係原告法

    定代理人楊宗勳，見本院卷第15頁、第55頁）：「楊總，9

    月份租金&8月份水電費還沒繳，麻煩！」；原告公司人員「

    金羊羊」於113年9月12日簽收113年9月之水電費明細，此有

    被告提出之系爭群組截圖、113年9月水電費明細及原告簽收

    簿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86頁至第292頁），是依系爭

    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原告本應於接到水電費明細單後一

    週內繳納，即原告應於113年8月26日（113年8月19日+7日）

    前繳交113年8月之水電費、113年9月19日前（113年9月12日

    +7日）繳交113年9月之水電費，合先敘明。

③、原告雖主張其已繳納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並提出原證11轉

    帳紀錄截圖、原證15水電費單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17頁、

    第183頁）。然據被告於113年11月18日中原大學郵局第69號

    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所示，113年8月水電費為281元、113

    年9月水電費為548元（見本院卷第80頁），是此部分金額合

    計應為829元，而原證15所列之113年9月份電費單2紙（抬頭

    分別為：活動中心餐廳廚房公用污水電表及活動中心小吃部

    抽油煙機、收費金額分別為0元、14,093元，見本院卷第183

    頁），前開收費金額14,093元顯然與前開存證信函所載829

    元之金額未符。再對照被告提出之被證13之113年9月活動中

    心小吃部抽油煙機電費單之本月指數115408即係原證15單據

    上之上月指數，是應認被告辯以原證15上所列113年9月份（

    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單據，應為誤繕，實為113年10

    月份之電費單等情，當為可採。故原告於113年10月27日所

    繳付予被告者應為113年9月租金70,000元及113年10月水電

    費14,419元，並非113年8、9月之水電費，堪可認定。原告

    除前開證據以外，復未舉他證以實其確已繳付113年8、9月

    電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⑶、關於有否依約保險部分：

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6條所約定之投保義務非為對待給付義

    務，且其於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並已提出投保證明予

    被告，被告自不得此以主張終止系爭契約等情，固據原告提

    出原證6投保紀錄、原證13南山產物商業火災保險單及要保

    書、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要保書、原證16明台產

    物保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原證17南山產物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原證18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暨食品中毒

    責任附加條款、原證19南山產物保險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

    院卷第57頁至第59頁、第153頁至第159頁、第185頁至第195

    頁、第223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

    。是原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②、關於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6之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台

    產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之被保險人為原告（見本院

    卷第185頁），且據明台產險於114年7月7日函覆本院謂：該

    0801第13PDT00107號保單（即原證16之證明書）之保險期間

    為113年4月8日12時至114年4月8日12時止，承保範圍僅限於

    原告之餐飲（簡餐糕餅飲料）之產品責任，未包括111年8月

    1日至121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承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

    管理並受委託經營餐飲、小吃、零食、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

    項目所產生之產品責任險。本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故受

    益人並未包括中原大學，此有明台產險明新種字第11400010

    52號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42頁），是原證

    16之產品責任險顯係原告為自己所營之餐飲事業所投保，原

    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

    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應可認定。

③、關於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3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之保險期間係自11

    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本院

    卷第156頁、第159頁），而依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產險）於114年7月10日函覆本院：原告有於該公司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號：0000000000、0000000000）

    ，保險期間自111年11月7日至112年11月7日、112年12月27

    日至113年12月27日，承保範圍僅包含被保險人即原告因經

    營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餐飲業）於桃園市○○區○○路000號B

    1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時，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案保期內皆有加保食品中

    毒責任附加條款，此有南山產險南山保字第1140003462號函

    在卷（見本院卷第243頁至第259頁），是原告雖有為被告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

    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即自111年8月1日起至契約終止之

    日止均有投保，即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6日間

    、112年11月8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間並未為被告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亦可認定。

④、關於商業火災保險部分：　　

　　查原告提出南山產險之火災保險要保書（見本院卷第153頁）之保險標的物所在位置係桃園市○○區○○路0號（行政N棟7樓）、被保險人係原告與開南大學，難認與系爭契約有關。至原證13第155頁之火災保險單之被保險人雖係原告與被告、保險標的所在位置亦係被告活動中心學生餐廳，然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是原告雖有於前開期間為被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內均有投保，亦堪認定。

⑤、再查，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於系爭群組內通知原告應提出公

    共意外險、火災險、未來興旺食安、食品等保險（見本院卷

    第282頁），復於113年9月26日以原總字第1130003418號函

    請原告於10月6日前提出經營期間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

    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被告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

    任險（附加食物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之相關資料（見本

    院卷第281頁），該函亦經原告之受僱人「金羊羊」簽收，

    此有原告簽收簿在卷（見本院卷第292頁），是原告於被告

    催告後仍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給付，已如前述，原

    告雖以系爭契約第16條要求原告應投保保險，並非對待給付

    義務，且原告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被告以此為由終止

    契約，有失公平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然債之關係中

    ，所謂的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在內，給付

    義務可藉由履行請求權，透過給付之訴或不作為之訴達到履

    行之目的。而所謂從給付義務係為了準備、確定、支持及完

    全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本身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若從給

    付義務未被履行時，可能導致主給付成為不正確或是無意義

    之履行。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雖非主給付義務，但約定原告

    應於經營系爭場域期間內投保，顯屬支持履行主給付義務之

    具有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且被告並非單以原告未依約投保

    即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自難謂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

    原告前開所辯，亦無可採。

⑷、關於滯納金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須向其他分租委外廠商收取租金，收齊後始交

    付予被告，故時常受分租委外廠商拖延繳納影響付款期間，

    證人段台國向原告稱「沒關係，儘快繳納即可」，應認被告

    以言詞表明不追究滯納金，自不得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等

    語（見本院卷第221頁），並舉證人段台國為證，但被告否

    認之，且據被告之事務組組長即證人段台國到庭具結證稱：

    伊未同意原告晚繳租金、水電費，伊也沒有立場代表學校同

    意原告晚繳或不繳，原告111年8月至113年10月之租金每個

    月都晚繳，水電費有80％晚繳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7

    4頁）。是依證人段台國之前開證詞，尚不能證明被告有同

    意原告遲繳租金、水電費或滯納金之情，且由原告提出之律

    師函、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原證9、原證14，見本院卷

    第65頁至第68頁、第161頁至第163頁）之內容中，原告亦未

    曾主張被告有同意其緩繳租金、水電費，甚而不追究滯納金

    之情，是原告既未能就此再舉他證以實其說，原告此部分主

    張，難信屬實。

⑸、原告雖再以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係約定連續2期未繳，始能

    終止契約等語，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10條係

    約定：「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

    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

    得逕行解約…。」（見本院卷第21頁），依其文義解釋，所

    謂「前各項金額」應係指第10條第1項之保證金、第2項之各

    期租金、第3項之水費、電費、瓦斯費及電話費而言，且僅

    約定「達2個月」，並無約定「連續」未繳始得解約；遑論

    原告確已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及連續未繳納2期113年8月及

    113年9月之水電費，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認

    有理由。

⑹、承此，被告以原告積欠113年10月租金及113年8、9月之水電

    費，且未依第16條約定投保等為由，於113年10月21日以系

    爭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原

    告於同日收受，此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33

    頁至第4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於113年10月31

    日終止系爭契約，即屬合法，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之效力業已

    已合法終止，當屬有據。

㈢、系爭契約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

１、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或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

    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固為民法

    247條之1第2款、第4款所明定。惟該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乃

    鑑於我國國情及工商發展之現況，經濟上強者所預定之契約

    條款，他方每無磋商變更之餘地，為使社會大眾普遍知法、

    守法，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列舉4款

    有關他方當事人利害之約定，而為原則上之規定，明定「附

    合契約」之意義，及各款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時，其約定

    為無效。又該條第2款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應

    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

    餘地而言，而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

    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

    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可資參

    照）。

２、查系爭契約乃經兩造合意內容訂立，且原告自承其係參與被

    告學生餐廳之評選，由原告及其他廠商向被告簡報後，由被

    告選定其為得標廠商（見原告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第4頁，

    本院卷第296頁），足見系爭契約既係採公開招標程序，原

    告自得就被告之採購內容及契約文件進行評估考慮，而依本

    身意願參與投標，系爭契約雖約定原告於前2年不得更換原

    已承租之店家或調漲原來租金，然被告既已於此段期間給予

    原告較第3年起較低之租金即每月50,000元（113年8月1日起

    為每月70,000元），顯難認有何加重原告契約責任，或係將

    前手之契約義務加諸於原告負擔之處。至系爭契約第10條第

    6項約定原告如達2個月未繳納每月租金、水費、電費等，被

    告即得逕行解約等條款，既已明訂於系爭契約內並業經原告

    用印確認，足證系爭契約確由原告評估相關利弊得失後基於

    其自由意志始為締約。況原告之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以

    經營餐館業等為業務，且其除於被告學校經營學生餐廳以外

    ，尚於開南大學經營學生餐廳，此有其公司之基本資料及原

    告自行提出之開南大學要保書在卷（見本院卷第176頁至第1

    78頁、第153頁），是原告對於此種大專院校委外經營學生

    餐廳之契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自當知之甚稔。原告雖以其

    投入2,000,000元鉅額之裝修成本後，被告僅因其未繳納113

    年8、9月水電費共829元即主張終止契約，顯有悖於比例原

    則云云，然查原告自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111年8月起至113

    年10月被告終止時止，每月應繳之租金及水電費均有遲繳之

    情形，逾期天數甚有高達97天者，因此而生之滯納金原告亦

    全然未為繳付，此有被告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0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定型化

    契約，且就權利義務分擔明顯有失公平，嚴重減輕預定契約

    條款之被告責任，加重原告責任，限制原告自由選擇入駐租

    客、負擔租金之權益，兩造簽約時地位不相等，前開約定依

    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至

    第147頁、第149頁、第217頁），殊無足取。

㈣、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431條第1項、第511條但書、第816條

    準用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損害，為無理由

    ：　　

１、按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

    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

    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

    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6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所謂無因管理，係指無法律上之義務，而為他人

    管理事務之行為而言，且管理他人事務，應有為他人利益之

    意思始足當之。本件原告係為履行系爭契約而為投注裝修營

    運之成本，顯係履行法律上之義務，亦難謂原告有為他人利

    益之意思而為管理，應不成立無因管理，是原告依民法第17

    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即無可採。

２、次按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

    ，如出租人知其情事而不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時

    ，應償還其費用；又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

    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

    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其價額。民法第43

    1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分別定有明文。然查，系爭契

    約第8條亦約定：「甲方指定之經營場域…其餘經營所需非固

    著之佈置、設備、器具，概經甲方同意由乙方自費設置。…

    乙方認為甲方之設備有改造之必要時或乙方如需添購固定設

    備及器具，應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後為之，改造費用由乙方

    負責，契約存續期間或期滿或提前解約時，乙方應負責將改

    造部份及經營所佈置、設備、器具清除，經營區回收後恢復

    原狀，或徵得甲方同意予以保留，不得要求向甲方提出改造

    費用等補償。」（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1頁）。可知兩造所

    訂立之系爭契約，不但約明乙方即原告之經營期間應自費設

    置經營場域所需費用，並且於期滿或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返還

    經營場域時，原告亦應負責將改造部分及經營所佈置等清除

    ，將經營場域回復原狀等情，堪認兩造已以前開特約之約定

    排除民法第431條所定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最高法院29

    年渝上字第1542號裁判意旨參照）。且原告於本件所主張系

    爭場域之建置行為，縱有發生動產添附於被告學生活動中心

    地下室1樓場域，而於客觀上使系爭場域價值增加之情事，

    然依前述特約，仍不得請求被告償還費用，是自無從再依民

    法816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添附之不當得利，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可採。

３、至原告另以民法第511條主張工作未完成前，被告應賠償承攬

    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無承攬之性

    質，已詳如前述（詳見本院之判斷第㈠項第⒊點所示），是

    原告自無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之可能，是原告依民法第51

    1條但書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洵屬無據。

㈤、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00,000元

    保證金，為無理由：

１、按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⒉契約因第㈡款而終止者，

    乙方得向甲方請求退還未經營期間之租金及全部保證金…。⒊

    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

    證金之全部。…」（見本院卷第25頁）。

２、查被告既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因可歸責原告之事由」

    而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被告自得依前開第15條第

    4項第3款之約定沒收原告於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

    元，是原告以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2款之約定請求被告返

    還保證金100,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本件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

    第1項、第816條、第43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700,000

    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7號

原      告  興旺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宗勳  

訴訟代理人  賴忠明律師

被      告  中原大學

法定代理人  李英明  

訴訟代理人  陳德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依兩造間簽訂之委外經營契約書第15條第4項約定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民法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及賠償其損害（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5月5日以民事準備狀追加民法第431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148頁）。核其追加請求權基礎之部分，係本於同一委外經營契約之基礎事實，證據資料得互相援用，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111學年度中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地下1樓商場整合規劃委外經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出租其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下稱系爭場域）供原告規劃管理及經營，並約定契約期間自11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共10年，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0元、自113年8月1日起後租金調整為每月70,000元。詎被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中原大學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指原告有未繳113年8月至10月租金及同年8月至9月之水電費，並請求原告給付逾期滯納金及稱原告未提供投保證明等違反系爭契約之情事，預告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然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公共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原告於112年間即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原告並無被告前開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由。系爭契約原約定經營期間為10年，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終止，原告裝潢設計系爭場域、採購美食街鐵捲門，所投注之裝修運營成本2,037,570元，本應分10年攤提，卻因被告提早終止契約，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準用第179條、第4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每年200,000元、尚有8年無法履約之投入成本共1,600,000元，並應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返還原告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元，合計1,700,000元等語。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每月支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場域以經營餐飲等項目，或由原告向第三人收取租金、將場地分租予第三人，原告並非為被告完成一定工作，亦非由被告給付原告報酬，系爭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承攬與租賃之混合契約，而係租賃契約。兩造間既有系爭契約之關係存在，即無無因管理之適用。又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不得向被告要求補償改造費用，故原告自不得主張不當得利；且原告所稱其整修之物品，亦未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亦無民法第811條、第816條規定之適用。再以，被告係因原告逾期未繳納租金、水電費及滯納金等，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6款、第15條第3項第6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承租人於約滿或解約時須回復原狀，不得要求出租人賠償，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並無理由；另被告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3款沒收原告所繳納之保證金等語，資為抗辯。

㈡、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應定性為委任及租賃之混合契約：

１、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法律所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混合契約）有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應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關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法規適用，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院之職責，與契約之解釋係就契約客體（契約內容所記載之文字或當事人口頭所使用之語言）及解釋上所參考之資料（如交易或商業習慣）之探究，以闡明契約內容之真正意涵，並不相同，自可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２、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租賃、承攬、委任契約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42頁），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為租賃契約，並非承攬契約，亦非租賃與承攬之混合契約（見本院卷第120頁）。是以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性質為何？自應先加以審究，茲判斷如下：

⑴、查兩造於111年6月間簽訂系爭契約，契約開宗明義即約定：「茲甲方（即被告，下同）同意將甲方校內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一樓場域…出租給乙方（即原告，下同）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第3條約定：「乙方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營業項目：餐飲、小吃、零食、眼鏡、理髮、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分租委外經營廠商由乙方統一管領…」；第10條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①訂約時一次繳納保證金100,000元整，契約期滿，於交清房舍設備回復原狀暨辦清一切手續，扣除應扣除金額後，甲方憑據無息一次退還，若不足應扣金額乙方應予補足。②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③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⑥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等語，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觀諸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除契約名稱及條文中屢有「委外經營」等字樣外，就「委外經營」之具體內容實際上僅泛稱：由原告規劃管理及委託經營，原告可將場地分租委外經營，營業項目應與校園生活相關且不得違反法令，分租委外經營廠商亦由原告統一管領（第3條），肇因原告委外經營所生之稅務問題，概由原告支付處理（第10條第5項）、原告及其所僱用工作人員亦與被告無僱傭關係，勞健保由被告自行投保（第11條第6項）等語，換言之，兩造系爭契約雖謂被告委託原告經營系爭場域等語，然委託經營之核心即營業具體內容僅須與校園生活相關，且於不違反法令之情形下，悉由原告自行決定、盈虧亦由原告自負，被告除提供系爭場域並按月向原告收取每月租金及原告因營業所生之水電等費用以外，其餘業務核心內容均與被告無涉，是被告實際上未介入原告所營系爭場域之業務，被告之所得利益亦屬固定。承此，本院認兩造間系爭契約應評價為具有租賃及委任二種契約性質之混合契約，較符合兩造系爭契約之真實情狀。因此，有關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原則上依該系爭契約之內容而決定之，若系爭契約未為約定者，則依其性質分別適用民法債編有關租賃及委任之相關規定。

３、原告雖主張其須負責「商場整合規劃」，且第2條亦約定：「乙方場地規劃設計之3D設計立體圖如附件2，需按圖裝潢施工…」之語，故系爭契約之亦包含有承攬契約之性質等語（見原告民事準備狀第2項，本院卷第142頁）。然查該條第1項、第4項亦分別約定：「乙方在經營場域空間之範圍，有設施、隔間或裝修、改裝等之必要，以書面經甲方同意後，得委託室內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乙方於交還經營場域時應會同甲方進行點收，並徵得甲方同意，以現狀返還狀況良好之租賃空間，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費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於承租被告系爭場域之期間，雖可將場地分租予他人經營，但仍應親自獨立經營，不得轉讓他人經營使用及收取轉讓權利金（第3條、第11條第4項約定可資參照），是原告依約須獨立經營，倘有分租或裝修之必要時，雖得委託裝修廠商進行空間設計規劃，但非謂原告於經營被告系爭場域時即負有空間設計規劃之義務。再者，承攬契約除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外，承攬人亦需聽從定作人之指示，然依兩造前開約定綜合以觀，原告就系爭契約處理事務，而被告除就衛生管理有一定之要求以外，原告就其應如何為系爭場域之整合規劃顯有其獨立性，自與承攬有異，故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亦有承攬之性質等語，難認可採。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應為合法：

１、按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第6項約定：「乙方應按下列各項規定繳納費用：…⑵租賃經營期間，租金採每月50,000元計算，乙方於當月5日前逐月支付租金予甲方（即被告，下同），滿2年（即113年8月1日）後租金調整至每月70,000元計算，如再有續約租金另議。⑶租賃經營期間之水費、電費（包含公用抽油煙機）、瓦斯費及電話費，應於接到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⑹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第16條約定：「乙方應於經營期間為甲方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甲方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 加食品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責，簽約時應附保險單、契約、批單及收據影本壹份交甲方存查，並應逐年將相關保險資料各一份送甲方收執。」；第15條第3項第6款、第7款及第4項第3款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得終止契約…⑹乙方違反本契約，依本契約規定甲方得終止契約者。⑺其他經甲方認定嚴重影響本案營運，經命其限期改善而不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甲方標準且 情節重大者。」 、「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頁、第25頁）。

２、原告主張其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及水電費均已繳納，且其已將投保證明交付予被告，並無被告所稱終止系爭契約之事由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欠繳113年10月租金、113年9、10月水電費及滯納金，且未依約投保，故其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當無不法等語，茲判斷如下：

⑴、有否積欠租金部分：　　

①、原告固未否認其迄今確實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之事實（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137頁），然主張係因不確定系爭契約有否合法終止才未繳納，且被告依系爭存證信函有寬限其至113年10月31日等語（見本院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本院卷第213頁）。惟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每月租金應於當月5日前支付（見本院卷第21頁），而租金係採先付原則，故113年10月當月之租金本應於113年10月5日前支付，原告未於前開期日前繳納，即屬逾期繳納，應可認定。另遍尋系爭存證信函之全部內容，均無原告所稱被告有寬限原告至113年10月31日再行繳付10月租金之意旨，而系爭存證信函雖記載：「…為避免影響已向貴公司繳納10月維護費（租金）之攤商權益，本契約終止日期寬限至113年10月31日，請貴公司於次日即11月1日與本校點交委託經營期間所提供之場域、設備及目前各場地使用情形。…」等語（見該存證信函第5頁，本院卷第41頁），然依文義之記載可知被告前開陳述係聲明系爭契約終止之日期為113年10月31日，並非寬限原告繳納租金之日期，是原告前開主張，即無可採。

②、又原告主張其自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之租金均已繳納等情，雖據其提出原證11之匯款紀錄、原證12即113年9月租金收款收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51頁），然被告就租金部分，係主張原告未給付113年10月租金而終止系爭契約（見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頁，本院卷第138頁），且被告就原告確實有繳納簽約時起至113年9月間之租金亦未有爭執，僅係主張原告於各期租金均有遲延繳付因此而生滯納金之情而已（見被告114年6月17日民事答辯續㈡狀第1頁，本院卷第197頁），是本院就原告已繳付前開期間之租金部分，自與本件之爭點無涉，而無庸審酌，附此敘明。

⑵、關於有否欠繳水電費部分：

①、113年8、9月之水電費部分：

　　原告於本院114年4月7日言詞辯論期日先稱：「至於8-9月水電費，依照原證11的第2頁可知原告在113年10月27日已經將9月租金連同8、9月水電費84,419元轉帳至被告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7頁）；嗣又以114年6月10日民事陳報狀改稱：「參原證11及原證15，原告收受被告請款單後，同時繳納9、10月之水電費（參原證15，計算式：14,374+21+11+13=14,419），並連同113年9月之租金70,000元一同匯款予被告（參原證11第2頁）」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另又曾以114年6月25日民事準備㈡狀主張其未積欠113年9月之水電費（見本院卷第221頁）。是原告究有無給付或係何時給付被告113年8、9月水電費一節，確有探究之必要。

②、查被告於113年8月19日於「中原大學×總務學餐」之LINE群組（下稱系爭群組）中傳送113年8月之水電費單據予原告，通知原告應予繳納，同年9月11日標註『Joseph Yang』（依原告所提原證5之LINE對話截圖以觀，『Joseph Yang』應係原告法定代理人楊宗勳，見本院卷第15頁、第55頁）：「楊總，9月份租金&8月份水電費還沒繳，麻煩！」；原告公司人員「金羊羊」於113年9月12日簽收113年9月之水電費明細，此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群組截圖、113年9月水電費明細及原告簽收簿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86頁至第292頁），是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原告本應於接到水電費明細單後一週內繳納，即原告應於113年8月26日（113年8月19日+7日）前繳交113年8月之水電費、113年9月19日前（113年9月12日+7日）繳交113年9月之水電費，合先敘明。

③、原告雖主張其已繳納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並提出原證11轉帳紀錄截圖、原證15水電費單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17頁、第183頁）。然據被告於113年11月18日中原大學郵局第69號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所示，113年8月水電費為281元、113年9月水電費為548元（見本院卷第80頁），是此部分金額合計應為829元，而原證15所列之113年9月份電費單2紙（抬頭分別為：活動中心餐廳廚房公用污水電表及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收費金額分別為0元、14,093元，見本院卷第183頁），前開收費金額14,093元顯然與前開存證信函所載829元之金額未符。再對照被告提出之被證13之113年9月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電費單之本月指數115408即係原證15單據上之上月指數，是應認被告辯以原證15上所列113年9月份（活動中心小吃部抽油煙機）單據，應為誤繕，實為113年10月份之電費單等情，當為可採。故原告於113年10月27日所繳付予被告者應為113年9月租金70,000元及113年10月水電費14,419元，並非113年8、9月之水電費，堪可認定。原告除前開證據以外，復未舉他證以實其確已繳付113年8、9月電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⑶、關於有否依約保險部分：

①、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6條所約定之投保義務非為對待給付義務，且其於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並已提出投保證明予被告，被告自不得此以主張終止系爭契約等情，固據原告提出原證6投保紀錄、原證13南山產物商業火災保險單及要保書、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要保書、原證16明台產物保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原證17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原證18南山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暨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原證19南山產物保險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7頁至第59頁、第153頁至第159頁、第185頁至第195頁、第223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為辯解。是原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②、關於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6之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台產險）之產品責任險投保證明書之被保險人為原告（見本院卷第185頁），且據明台產險於114年7月7日函覆本院謂：該0801第13PDT00107號保單（即原證16之證明書）之保險期間為113年4月8日12時至114年4月8日12時止，承保範圍僅限於原告之餐飲（簡餐糕餅飲料）之產品責任，未包括111年8月1日至121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承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管理並受委託經營餐飲、小吃、零食、超商及零星日用品等項目所產生之產品責任險。本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故受益人並未包括中原大學，此有明台產險明新種字第1140001052號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1頁至第242頁），是原證16之產品責任險顯係原告為自己所營之餐飲事業所投保，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應可認定。

③、關於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部分：

　　查原告所提原證13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之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本院卷第156頁、第159頁），而依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於114年7月10日函覆本院：原告有於該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號：0000000000、0000000000），保險期間自111年11月7日至112年11月7日、112年12月27日至113年12月27日，承保範圍僅包含被保險人即原告因經營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餐飲業）於桃園市○○區○○路000號B1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時，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案保期內皆有加保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此有南山產險南山保字第1140003462號函在卷（見本院卷第243頁至第259頁），是原告雖有為被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即自111年8月1日起至契約終止之日止均有投保，即原告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1年11月6日間、112年11月8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間並未為被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險，亦可認定。

④、關於商業火災保險部分：　　

　　查原告提出南山產險之火災保險要保書（見本院卷第153頁）之保險標的物所在位置係桃園市○○區○○路0號（行政N棟7樓）、被保險人係原告與開南大學，難認與系爭契約有關。至原證13第155頁之火災保險單之被保險人雖係原告與被告、保險標的所在位置亦係被告活動中心學生餐廳，然保險期間係自112年12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3年12月27日中午12時止，是原告雖有於前開期間為被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但顯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經營期間」內均有投保，亦堪認定。

⑤、再查，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於系爭群組內通知原告應提出公共意外險、火災險、未來興旺食安、食品等保險（見本院卷第282頁），復於113年9月26日以原總字第1130003418號函請原告於10月6日前提出經營期間為被告投保1,000萬元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被告為受益人）、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物中毒險）及商業火災保險之相關資料（見本院卷第281頁），該函亦經原告之受僱人「金羊羊」簽收，此有原告簽收簿在卷（見本院卷第292頁），是原告於被告催告後仍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給付，已如前述，原告雖以系爭契約第16條要求原告應投保保險，並非對待給付義務，且原告經營期間未發生保險事故，被告以此為由終止契約，有失公平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然債之關係中，所謂的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在內，給付義務可藉由履行請求權，透過給付之訴或不作為之訴達到履行之目的。而所謂從給付義務係為了準備、確定、支持及完全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本身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若從給付義務未被履行時，可能導致主給付成為不正確或是無意義之履行。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雖非主給付義務，但約定原告應於經營系爭場域期間內投保，顯屬支持履行主給付義務之具有目的之獨立附隨義務，且被告並非單以原告未依約投保即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自難謂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原告前開所辯，亦無可採。

⑷、關於滯納金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須向其他分租委外廠商收取租金，收齊後始交付予被告，故時常受分租委外廠商拖延繳納影響付款期間，證人段台國向原告稱「沒關係，儘快繳納即可」，應認被告以言詞表明不追究滯納金，自不得以此為由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21頁），並舉證人段台國為證，但被告否認之，且據被告之事務組組長即證人段台國到庭具結證稱：伊未同意原告晚繳租金、水電費，伊也沒有立場代表學校同意原告晚繳或不繳，原告111年8月至113年10月之租金每個月都晚繳，水電費有80％晚繳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74頁）。是依證人段台國之前開證詞，尚不能證明被告有同意原告遲繳租金、水電費或滯納金之情，且由原告提出之律師函、系爭LINE群組對話截圖（原證9、原證14，見本院卷第65頁至第68頁、第161頁至第163頁）之內容中，原告亦未曾主張被告有同意其緩繳租金、水電費，甚而不追究滯納金之情，是原告既未能就此再舉他證以實其說，原告此部分主張，難信屬實。

⑸、原告雖再以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係約定連續2期未繳，始能終止契約等語，然此亦為被告所否認。查系爭契約第10條係約定：「前各項金額，乙方若逾期繳納，每逾2日加收滯納金為應繳金額1％，最高加收至15％，如達2個月未繳納，甲方得逕行解約…。」（見本院卷第21頁），依其文義解釋，所謂「前各項金額」應係指第10條第1項之保證金、第2項之各期租金、第3項之水費、電費、瓦斯費及電話費而言，且僅約定「達2個月」，並無約定「連續」未繳始得解約；遑論原告確已未繳納113年10月租金及連續未繳納2期113年8月及113年9月之水電費，業如前述，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認有理由。

⑹、承此，被告以原告積欠113年10月租金及113年8、9月之水電費，且未依第16條約定投保等為由，於113年10月21日以系爭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原告於同日收受，此有系爭存證信函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4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於113年10月31日終止系爭契約，即屬合法，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之效力業已已合法終止，當屬有據。

㈢、系爭契約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之規定：

１、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或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固為民法247條之1第2款、第4款所明定。惟該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乃鑑於我國國情及工商發展之現況，經濟上強者所預定之契約條款，他方每無磋商變更之餘地，為使社會大眾普遍知法、守法，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列舉4款有關他方當事人利害之約定，而為原則上之規定，明定「附合契約」之意義，及各款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時，其約定為無效。又該條第2款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應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而言，而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可資參照）。

２、查系爭契約乃經兩造合意內容訂立，且原告自承其係參與被告學生餐廳之評選，由原告及其他廠商向被告簡報後，由被告選定其為得標廠商（見原告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第4頁，本院卷第296頁），足見系爭契約既係採公開招標程序，原告自得就被告之採購內容及契約文件進行評估考慮，而依本身意願參與投標，系爭契約雖約定原告於前2年不得更換原已承租之店家或調漲原來租金，然被告既已於此段期間給予原告較第3年起較低之租金即每月50,000元（113年8月1日起為每月70,000元），顯難認有何加重原告契約責任，或係將前手之契約義務加諸於原告負擔之處。至系爭契約第10條第6項約定原告如達2個月未繳納每月租金、水費、電費等，被告即得逕行解約等條款，既已明訂於系爭契約內並業經原告用印確認，足證系爭契約確由原告評估相關利弊得失後基於其自由意志始為締約。況原告之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以經營餐館業等為業務，且其除於被告學校經營學生餐廳以外，尚於開南大學經營學生餐廳，此有其公司之基本資料及原告自行提出之開南大學要保書在卷（見本院卷第176頁至第178頁、第153頁），是原告對於此種大專院校委外經營學生餐廳之契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自當知之甚稔。原告雖以其投入2,000,000元鉅額之裝修成本後，被告僅因其未繳納113年8、9月水電費共829元即主張終止契約，顯有悖於比例原則云云，然查原告自兩造簽訂系爭契約之111年8月起至113年10月被告終止時止，每月應繳之租金及水電費均有遲繳之情形，逾期天數甚有高達97天者，因此而生之滯納金原告亦全然未為繳付，此有被告存證信函所附之明細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0頁），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且就權利義務分擔明顯有失公平，嚴重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被告責任，加重原告責任，限制原告自由選擇入駐租客、負擔租金之權益，兩造簽約時地位不相等，前開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至第147頁、第149頁、第217頁），殊無足取。

㈣、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431條第1項、第511條但書、第816條準用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損害，為無理由：　　

１、按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7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無因管理，係指無法律上之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之行為而言，且管理他人事務，應有為他人利益之意思始足當之。本件原告係為履行系爭契約而為投注裝修營運之成本，顯係履行法律上之義務，亦難謂原告有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為管理，應不成立無因管理，是原告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即無可採。

２、次按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如出租人知其情事而不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時，應償還其費用；又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其價額。民法第431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分別定有明文。然查，系爭契約第8條亦約定：「甲方指定之經營場域…其餘經營所需非固著之佈置、設備、器具，概經甲方同意由乙方自費設置。…乙方認為甲方之設備有改造之必要時或乙方如需添購固定設備及器具，應以書面徵得甲方同意後為之，改造費用由乙方負責，契約存續期間或期滿或提前解約時，乙方應負責將改造部份及經營所佈置、設備、器具清除，經營區回收後恢復原狀，或徵得甲方同意予以保留，不得要求向甲方提出改造費用等補償。」（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1頁）。可知兩造所訂立之系爭契約，不但約明乙方即原告之經營期間應自費設置經營場域所需費用，並且於期滿或終止系爭契約原告返還經營場域時，原告亦應負責將改造部分及經營所佈置等清除，將經營場域回復原狀等情，堪認兩造已以前開特約之約定排除民法第431條所定之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1542號裁判意旨參照）。且原告於本件所主張系爭場域之建置行為，縱有發生動產添附於被告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1樓場域，而於客觀上使系爭場域價值增加之情事，然依前述特約，仍不得請求被告償還費用，是自無從再依民法816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添附之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無可採。

３、至原告另以民法第511條主張工作未完成前，被告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無承攬之性質，已詳如前述（詳見本院之判斷第㈠項第⒊點所示），是原告自無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之可能，是原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洵屬無據。

㈤、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100,000元保證金，為無理由：

１、按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約定：「…⒉契約因第㈡款而終止者，乙方得向甲方請求退還未經營期間之租金及全部保證金…。⒊契約因第㈢款終止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方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見本院卷第25頁）。

２、查被告既係依系爭契約第15條第3項「因可歸責原告之事由」而合法終止系爭契約，已如前述，被告自得依前開第15條第4項第3款之約定沒收原告於訂約時所繳納之保證金100,000元，是原告以系爭契約第15條第4項第2款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保證金100,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本件原告依據系爭契約及民法第511條但書、第176條第1項、第816條、第43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700,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